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規定 

第 7節 腸胃藥物 Gastrointestinal drugs 

（自 106年 12月 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7.1.消化性潰瘍用藥： 

1.藥品種類：(略) 

2.使用規定：(106/12/1) 

(1)~(12)略 

(13)腦性麻痺、先天性心臟病、

消化道畸形及其他有施行胃

鏡檢查困難之兒科病患有消

化道出血、消化性潰瘍、逆

流性食道炎者，可使用消化

性潰瘍用藥六個月。上述病

人若經上消化道 X 光攝影或

經食道酸鹼度測定為重度逆

流者，得經兒科消化醫學次

專科醫師確認後長期使用消

化 性 潰 瘍 用 藥 一 年 。

(106/12/1) 

備註： 

1.(略) 

2.(略) 

7.1.消化性潰瘍用藥： 

1.藥品種類：(略) 

2.使用規定： 

(1)~(12)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(略) 

2.(略)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之規定。 

 


